
輔大德語系鼓勵校內、外學生就讀本系碩士班獎勵辦法 

100.09.13 100學年度系所教師會議制定 

100.10.18 100學年度系所教師會議修訂 

 

第一條：為鼓勵校內、外學生就讀本系碩士班，凡當學年度以甄試或考試入學錄

取本班，且於當學年度註冊修業者，皆可獲系方頒發 NT$10,000 元整

新生入學獎學金。唯修業未滿一學年即休學者，須全額繳回本項獎學金。  

第二條：凡已獲校方「輔仁大學鼓勵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辦法」

獎勵者，不得重複領取本項獎學金。 

第三條：本辦法之獎學金由「德文系所發展基金」及建議系友會由「輔仁大學德

語系孫志文神父清寒學生及急難救助獎學金」前一學年度利息結餘支

付。 

第四條：此辦法經本系教師會議通過後自 100學年開始施行，辦法之更改須經本

系教師會議通過。 

 


